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玆提述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刊發之關於（其中

包括）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（「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」）

的公告（「派息公告」）。本公司謹此宣佈有關派發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的進一步資料。 

 

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（「國稅局」）於一九九三年發佈的《關於外商投資企業、外國企

業和外籍個人取得股票（股權）轉讓收益和股息所得稅收問題的通知》（國稅發[1993] 45

號）（「該通知」），對持有海外股份的外籍個人，從發行該海外股份的中國企業所取得

的股息（紅利）所得，暫免徵收中國個人所得稅。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，國稅局刊發《關

於公佈全文失效廢止、部份條款失效廢止的稅收規範性文件目錄的公告》（國家稅務總局

公告 2011 年第 2 號））（「國稅局公告」）。根據國稅局公告，該通知現已失效廢止。

根據本公司目前所悉，當本公司派發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時，原援引該通知對名列本公司

H 股股東名冊之本公司 H 股個人股東（「H 股個人股東」）豁免扣除中國個人所得稅之

規定已不適用。 

 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》和

《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行辦法》等相關法律法規（統稱「相關稅務法規」），按照本公

司目前所悉，須為 H 股個人股東代扣代繳 20%的個人所得稅（「預扣稅」）。有待於進

一步取得有關稅務機關的確認，預扣稅稅率或可根據適用於該等 H 股個人股東的稅收協

定或安排進行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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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派息公告，本公司的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前後支付。為了確

保本公司符合相關稅務法規，並遵守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的支付時間表，本公司將暫扣擬向

H 股個人股東派發的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的 20%，總額約為 1,181,173 港元。待相關中國稅

務機關就該事宜的適當處理做出確認。本公司將發佈有關該事宜任何重大進展的進一步公

告。 

 

載於派息公告的有關支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的其他信息維持不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承董事會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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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曉初王曉初王曉初王曉初    

中國北京，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

 

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董事會包括王曉初 (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)、尚冰 (總裁兼首席運營

官)、 吳安迪 (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)、張繼平、張晨霜、楊小偉、楊杰、孫康敏 (皆為執

行副總裁)、李進明 (非執行董事)、吳基傳、秦曉、謝孝衍、史美倫及徐二明(皆為獨立非

執行董事)。 


